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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新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单位名称：新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盖章）

2025年 06 月 16 日

（此页为封面）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单位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中心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全县传染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技术规划的拟定、组织实施与效果评价；相关疾病预测及评估；公共卫生检验检测、卫生学评价及预防性健康检查；实施免疫接种规划；职业卫生、放射卫生技术服务、职业健康监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理；疫情信息管理等预防控制工作；卫生综合监督执法；负责开展打击非法行医和非法采供血工作；负责查处非法行医等工作。

2．机构情况，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2024年中心机构内设办公室、财务科、质管科、公卫科、免疫规划科、疾控科、检验科、结防科、艾防科、宣教科、党建办、门诊接种室、公共场所监督股、医疗机构监督股、职业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股等15个科室，较去年新增了公共场所监督股、医疗机构监督股、职业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股。该三个科室为原新田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所属科室，2024年新田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与新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整合为一个单位，新田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于2024年4月份搬迁至新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办公，相关财务工作于2024年10月份整合至新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此次财务报告为合并报送。

3．人员情况，包括当年变动情况及原因。中心2024年年末在职事业编67人（实际编制数77人），长期临聘2人，劳务派遣临聘人员5人，见习生4人，本年退休2人，新增在编人员19人（新招3人，原新田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16人），新增劳务派遣临聘人员2人（门诊护士1人，原新田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1人），调出1人。
（二）部门（单位）整体支出规模，包括但不限于部门整体支出情况、部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及“三公经费”支出使用和管理情况。

我中心2024年度实际总支出为2803.89万元，其中：

（1）财政补助收入为1184.93万元，占总收入的42.26%

（2）事业收入为1316.23万元，占总收入的46.94%

（3）其他资金收入为368.17万元（主要包含重大传染病经费及九元公务资金及其他往来收入），占总收入的10.80%。
我中心2024年度实际总收入为2803.89万元，与年初预算1151.98万元相比增加了1651.91万元。

“三公”经费支出情况：三公经费严格地控制开支，实际支出公务接待费支出为2万元；公车运行维护费5万元，两项合计7万元，与2023年实际支出7万元（公务接待费3万元;公车运行维护费4万元）相等。

会议费支出情况：实际支出会议费1.47万元,与2023年预算支出1.15万相比增加0.32万元。

培训费支出情况：实际支出培训费1.64万元，与2023年预算支出2.05万相比节约0.41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度财政拨款收入为1119.49万元，财政拨款基本支出为899.26万元，占总支出的80.33%。全年基本支出为971.11，占总支出的34.63%，其中工资福利支出为866.72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为95.25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9.13万元。
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为1832.78万元，占总支出的65.37%，其中工资福利支出为11.30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602.29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2.53万元，资本性支出216.66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我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我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我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中心基本支出为971.11万元；项目支出为1832.78万元。中心就本部门职责的开展做了如下工作：

1.1饮用水监测，按照永州市、新田县2024饮用水卫生监测工作方案设施要求，根据不同水源及供水设施，全年共完成监测水样128份（任务数110份）。其中城区6个监测点共采集监测水样24份，农村49个监测点共采集水样104份。

1.2学生常见病监测，对我县9所学校开展了学生常见病筛查工作，共筛查3所幼儿园199人（任务数160人），6所中小学2535人（任务数1680人）。学生常见病筛查质检覆盖率大于5%，质检误差率小于5%，均符合上级文件要求。学校环境健康影响因素共调查6所中小学和35个班级教室。

1.3结核病防治，2024年我县报告发病率42.78/10万，同比下降12.97%，居全市第11位；全县共登记活动性肺结核患者138例，病原学阳性患者94 例，病原学阳性率 68.11%，基层医疗机构患者规范管理率99.28%；应开展耐药筛查可疑者138例，实际筛查128例，病原学阳性肺结核患者耐药筛查率92.75%，其中病原学阳性肺结核患者分子生物学耐药检测比例95.59%；利福平耐药患者纳入1例，纳入治疗率100%，医疗机构报告可疑者总体到位率为95%，普通肺结核患者治疗成功率98.17%，肺结核患者分子生物学检测比例88.73%，所有重点指标均达到上级要求。全年共发现学校结核病患者5例，学校结核病发病率连续两年控制在10/10万以下，未发生结核病相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4艾滋病防控工作，全县目前存活病人为433例，正在治疗的病人为428例，抗病毒治疗比例为428%，艾滋病病人的病毒载量检测率为100%，病毒抑制率99.14%。全县共开展老年人群干预35842人，进行艾滋病抗体检测25787人，新确诊患者18人；开展暗娼人群干预314人，进行艾滋病检测314人，未发现阳性病例。

1.5丙肝防控工作，全县全年新报告丙肝病例10例，开展核酸检测比例为90.91%（指标要求：75%）；应治疗的丙肝病例为10例，治疗率为90.91%（指标要求：60%）。

1.6免疫规划相关疾病疫情监测，1-12月份，我县累计监测报告疑似麻疹/风疹病例21例,全部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并采集血标本予以血清血检测，其中4例同时还进行了核酸检测。排除麻疹/风疹病例21例。对全县3所哨点医院每旬都进行了AFP的主动监测，保持了全县无脊髓灰质炎状态。我县累计监测百日咳病例287例（其中18例是本地报外地病例），全部进行调查并监测。开展“4.25”全国预防接种宣传和“7.28”世界肝炎日宣传活动。AEFI监测工作：截止到12月31日，我县共监测报告AEFI个案48例，经核实调查诊断，均为一般反应。入学入托查验预防接种证工作，今年秋季入托入学进行儿童接种证查验的小学32所、幼儿园86所，共查验学生及托幼儿童12605人，查验率为100%。发现漏种疫苗的学生及托幼儿童747人。采取边查边补、家长自带学生及托幼儿童到接种点补种等方式，严格按免疫程序对漏种疫苗的学生及托幼儿童进行全面补种，全县完成全程补种728人，补种率为97.5%。积极开展基层免疫规划督导工作：截止到12月30日，我们对辖区接种单位督导了6次，共写出督导及整改意见125份。

1.7麻风病防治，全年完成麻风病可疑症状监测33条（任务数30条），监测完成率110%。共发放麻风病宣传资料5000余册。

1.8疟疾及其他寄生虫病防治工作

  根据省市文件规定按时上报辖区内“三热”病人血检数，2024年1月-12月，共上报“三热”病人血检总数314份，阴性率100%；复核血检数18份，阴性率100%。

4月26日开展了以“防止疟疾再传播，持续巩固消除成果”为宣传主题的全国疟疾日宣传活动，共设置1个咨询台，悬挂横幅1条，宣传展板1块，共发放宣传日料900余份。

1.9、卫生应急工作

2024年，全年共处理145次传染病预警信息，根据初步分析判断排除123次起件疑似事件，调查处置了22次疑似事件（包括13次麻疹、5次肺结核、2次登革热、1次狂犬病、1次手足口病）。

法定传染病共报告3574例，发病率为1076.88/10万。无甲类传染病报告；报告乙类传染病15种1364例，发病率为410.98/10 万。报告丙类传染病5种2210例，发病率为665.89/10 万。全年未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坚持每天不少于4次的网络巡查，及时审查各医疗机构上报的网络报告卡，同时督促、指导各医疗机构及时、规范上报疫情信息：截至12月31日24时，传染病网络疫情监测情况周分析52 份；网络疫情监测情况月分析12份；传染病和死亡病例网络直报质量信息通报月分析12份；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评估12期。

深入县直医院及各乡镇卫生院开展传染病报告质量与管理的主动监测，每季度对县级3家医疗机构（人民医院、妇幼保健院、中医医院）及13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法定传染病的主动监测及督导,本年度共计调查及督导4次。调查结果如下：16家医疗机构总共查出法定传染病病例517例，上报507例，法定传染病报告率为98.07%；漏报10例，漏报率为1.93%，其中县人民医院漏报3例、县中医医院漏报2例传染病，乡镇卫生院漏报5例;县级医疗机构报告率98.92%，乡镇级医疗机构报告率90.57%。法定传染病及时报告504张，及时报告率为99.41%。全县纸质传染病报告507张，填写完整纸质报告卡504张，纸质传染病报告完整率99.41%，填写准确的纸质传染病报告卡480张，填写准确率95.24%。

2、手足口病防治：从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24时止，全县共报告520例（外地报本地4例）。其中临床诊断511例、实验室确诊病例9例，无重症病例。采样送检 50例（其中39份阳性样本送检市疾控），其中32份检测为CA16阳性，7份为其他肠道病毒阳性。发病人群分布为散居儿童307例、幼托儿童177例、学生35例、医务人员1例。所有病例均治疗及时,未出现病例死亡现象。

3、霍乱防控：进入夏秋肠道传染病高发季节，县CDC开展了以防治霍乱为重点的肠道传染病防治工作。制定了《新田县2024霍乱防控工作方案》、《关于加强肠道传染病防治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对全县县级医疗机构及各乡镇卫生院腹泻门诊进行了专项督导，5月份启动霍乱内外环采样检验监测工作，5-10月，霍乱内环样采集送样检验134份，外环样采集送样检验120份，均未检测出霍乱弧菌。中心坚持24小时疫情值班制等措施，加强肠道传染病监测及时排除可疑霍乱疫情。全年未发生霍乱疫情。

4、狂犬病防控：截止2024年12月全县共发生4929次动物伤人事件,全程接种4928人。全年未报告狂犬病病例。本年8月报告1起一犬伤多人事件，已规范处置完成流行病学调查。9月28日开展了“打破壁垒，共防狂犬病”宣传日活动。
5、禽流感防控：活禽交易市场职业暴露人群血清标本采样3份，结果均阴性。全年共采集40份环境标本，检出2份H7禽流感抗原阳性，其他均为阴性。阳性结果已报相关部门处置。全年未发生人感染高致病禽流感病例 。

6、登革热监测防控：2024年全县报告登革热病例2例，均为广东省输入病例；7月24日开展“控制蚊密度，预防登革热传播”入户宣传活动。本年6、7、8、9、10月份开展了蚊媒监测工作。
7、布病防控：全县共报告5例，4例由外地报本地，其中确诊病例2例，临床诊断病例3例。均已进行个案调查。

8、伤寒、副伤寒监测：全年共报告1例伤寒病例，较去年3例有所减少。全年未发生伤寒、副伤寒暴发疫情。

9、新冠病毒感染防控：（1）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24时止，全县共报告338例。其中确诊病例338例。轻型315例、中型23例、重型0例。（2）发热门诊监测，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发热门诊总诊疗7412人，新冠病毒核酸或抗原检测1329人，发现阳性281人，阳性检出率21.14%。

10、医疗机构监督检查，所有的医疗机构在2024年均开展了依法执业自查自纠工作，依据核准登记或备案的执业地址、执业范围开展诊疗活动，使用的卫生技术人员基本符合要求，处方和病历等相关文书管理规范，全县本辖区内共监督检查医疗机构数152户次，共出动车辆车80余台次，执法人员160人次，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卫生监督员现场下达了卫生监督意见书共计152份，完成监督覆盖率100%。

11、职业卫生工作，开展尘毒专项检查，对整改不明显的7家企业进行了当场行政处罚，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同时对医疗单位开展了放射诊疗工作监督执法，共检查放射诊疗单位23家。对7家放射诊疗机构进行了当场行政处罚，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对3家放射诊疗机构进行了立案处罚，共罚款9000元。全年共出动执法人员500余人次，监督检查用人单位68家（其中尘毒用人单位45家，放射诊疗机构23家），监督频次平均2次以上，监督覆盖率100%，撰写检查笔录140余份，下达了卫生监督意见书140余份。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024年度中心经费管理使用合规。单位财务制度健全，手续完善，无浪费和套取专项资金行为。

存在的主要问题：1.项目少，公用经费严重不足，难以维持正常的工作运转。2.大多数项目配套资金不足。疾病监测工作任务重，项目多，专项经费比较少，经费不够。

下一步改进措施

加大对疾控工作的经费投入，保持工作运转。

增加项目经费投入，确保工作需要，促进工作质量进一步提高。同时提高疾控部门工作人员的绩效比重。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已经按期完成，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已经按期进行了公开。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此次的2024年绩效自评报告是将原新田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的财务数据与新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财务数据整合后合并填报。
附件2
202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概况
	专项名称
	中央补助重大传染病防控项目经费　

	
	年度预算金额
	263.35

	
	项目主管部门
	新田县卫生健康局

	
	项目立项目的
	结核病、艾滋病、计划免疫、慢性病等非传染性疾病等传染病的防控等

	绩效情况
	项目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按照县政府对资金的管理规定，实行财务报帐制，即：项目工作完成后，将项目开支凭证到县财政局会计管理中心报帐，2024年，该项目资金拔付规范，并及时、足额到位。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4年重大传染病项目经费主要用于传染病防治、结核病、艾滋病、计划免疫及检验检测等开支。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疾病监测工作任务重，项目多，专项经费比较少，经费不够。

	
	改进措施
	增加项目经费投入，确保工作需要，促进工作质量进一步提高。同时提高疾控部门工作人员的绩效比重。项目经费使用范围规定太窄，人员劳务费用不明确。同时提高疾控部门工作人员的绩效比重。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无


备注：每个项目支出分别填报自评报告和自评表。

填表人：雷艳 填报日期：2025年6月16日 联系电话：07464751298 单位负责人签字：

附件2
202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概况
	专项名称
	中央补助重大公共卫生项目

	
	年度预算金额
	53.59

	
	项目主管部门
	新田县卫生健康局

	
	项目立项目的
	地方病、职业病、重大疾病与健康危害监测工作、人禽流感、SARS、鼠疫防控等

	绩效情况
	项目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按照县政府对资金的管理规定，实行财务报帐制，即：项目工作完成后，将项目开支凭证到县财政局会计管理中心报帐，2024年，该项目资金拔付规范，并及时、足额到位。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4年9元公卫项目53.59万元，主要用于地方病防治、职业病、人禽流感、SARS、鼠疫防控及重大疾病及健康危害因素监测。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疾病监测工作任务重，项目多，专项经费比较少，经费不够。

	
	改进措施
	增加项目经费投入，确保工作需要，促进工作质量进一步提高。同时提高疾控部门工作人员的绩效比重。项目经费使用范围规定太窄，人员劳务费用不明确。同时提高疾控部门工作人员的绩效比重。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无



备注：每个项目支出分别填报自评报告和自评表。

填表人：雷艳 填报日期：2025年6月16日 联系电话：07464751298 单位负责人签字：
附件2
202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概况
	专项名称
	防疫一线人员津贴

	
	年度预算金额
	10

	
	项目主管部门
	新田县卫生健康局

	
	项目立项目的
	发放防疫一线人员津贴

	绩效情况
	项目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2024年，该项目资金拔付规范，并及时、足额到位，全部发放到位。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4年发放防疫一线人员津贴10万元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人员标准待提高

	
	改进措施
	无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无



备注：每个项目支出分别填报自评报告和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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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概况
	专项名称
	疾病预防控制专项经费

	
	年度预算金额
	68

	
	项目主管部门
	新田县卫生健康局

	
	项目立项目的
	保障全县人民身体健康

	绩效情况
	项目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2024年，该项目资金拔付规范，并及时、足额到位，全部发放到位。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4年度全年支出57.7万元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无



备注：每个项目支出分别填报自评报告和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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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概况
	专项名称
	乡村振兴帮扶工作经费

	
	年度预算金额
	3

	
	项目主管部门
	新田县卫生健康局

	
	项目立项目的
	促进乡村振兴工作发展

	绩效情况
	项目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2024年，该项目资金拔付规范，并及时、足额到位，全部发放到位。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4年度全年支出3万元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无



备注：每个项目支出分别填报自评报告和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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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部门概况
	专项名称
	中心综合楼项目主体工程项目配套经费

	
	年度预算金额
	80.57

	
	项目主管部门
	新田县卫生健康局

	
	项目立项目的
	结算中心综合楼项目主体工程欠款

	绩效情况
	项目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2024年，该项目资金财政预算内拨款35万元，非税收入资金支付45.57万元。

	
	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4年，中心综合楼项目主体工程的欠款已全部结清，财政拨款支出35万元，非税收入资金支付45.57万元。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无

	
	改进措施
	无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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